付款機關：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　　　　　　　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
	款別
	代收款  場地 保證金

	姓名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先生/女士

	金額
	新台幣      元整(金額由本會填寫)

	說明
	退還              場地保證金
	

	
上列款項業經全數領訖　　收據


領款人簽章：

聯絡電話：

戶籍住址：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  （或機關社團統編）
匯入金融機構：　　　　　　銀行　　　　分行/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郵局

金融機構帳號：




備註

一、請將領款收據填寫後用印(協會及負責人印章)，連同保證金領款收據正本(粉色)一起寄回本會辦理保證金退還手續(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秘書室收、地址：8302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段132號2樓)。
二、保證金退款方式：

   匯款方式：請附協會存摺影本(可能會從保證金中扣除10~30元不等匯款手續費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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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市縣　　　　區鎮市鄉　　　　　里村　　　　鄰　　　　　路街


　　　　段　　　　巷　　　　弄　　　　號之　　　　樓之








